
 

首  页 领导介绍 机构设置 财经要闻 财经时论 财政与宏观调控 预算制度 税收论坛 国库制度改革 财政体制 财政支出 

国有资产 财务会计 财政史话 外国财政 地方财政 财政科研动态 博士导师 硕士导师 博士后流动站 公开刊物 内部刊物 

     您的位置： 主页 -> 国债与金融 -> 正文 

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历程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4月23日  成思危 

尽管银行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经营钱币兑换业的巴比伦寺庙，但一般认为近代银行

出现于1580年意大利的威尼斯，现代银行始于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我国明朝末年出现了类似

银行的钱庄和票号。鸦片战争后，一些外商银行纷纷进入我国开展金融业务，并凭借其特权攫取了

巨额的利润。我国境内第一家银行是1845年英国人设立的丽如银行，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作为中国

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开始营业。  

20世纪30年代，统治旧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

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简称“四行二局一库”）为主体，包括省、

市、县银行及官商合办银行在内的金融体系。此外还有一批民族资本家兴办的私营银行及钱庄，其

中约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但多半规模不大且投机性强，在经济运行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庄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开始发行

人民币。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迁入北平。新中国成立前后，根据1948年4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对官僚资本银行进行了接管，并分不同情

况进行停业清理或改组为专业银行;将官商合办的4家银行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对私营银行则进行整

顿和改造;还取消了在华外商银行的一切特权，并禁止外国货币在国内流通。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的银行体系，即银行

不划分专业系统，各个银行都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使中国人民 银行成为既

办理存款、贷款和汇兑业务的商业银行，又担负着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中央银行。“文化大革命”

期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银行的独立性日渐消失，1969年9月甚至将中国人民银行并入财政

部，成为财政部所属的二级机构，使其基本上沦为政府的“大钱库”和“出纳员”。不少领导人不

懂银行工作的重要性，把银行当作一个办理收收付付的‘大钱库'，需要钱的时候才想到银行，有的

甚至把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混同起来，靠行政手段办事，做了许多违反经济规律的事。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结束，我国的银行体系也开始恢复和重建。1978年12月

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使我

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的银行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从

1977年至今，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体系重建阶段（1977—1986年）  

尽管在197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恢复了其独立的部级单位的地位，但其所担负的商业银行与

中央银行的双重职能并未改变。从1979年初开始，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相继恢复了主管农村



金融业务的中国农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了主管外贸信贷和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从财

政部中分设出了主管长期投资和贷款业务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81 年底又成立了负责接受国际金

融机构贷款及其他资金转贷给国内企业的中国投资银行。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发文明确规定中国

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同时决定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接办中国人民银行原有的信贷和

储蓄等商业银行业务。至此我国基本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四大国家专业银行为骨干所组成

的银行体系。  

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了

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国银行体系迅速扩张。1985年人民银行出台了专业银行业务可以适

当交叉和“银行可以选择企业、企业可以选择银行”的政策措施，鼓励四家专业银行之间开展适度

竞争，从而打破了银行资金“统收统支”的“供给制”，四家专业银行还开始将其触角伸向农村，

为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提供贷款。  

扩大发展阶段（1987—1996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为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动力。1986年12月，邓小平要求“金融改

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提出要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

导，各类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在1987年中共“十三”

大和1992年中共“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我国银行业在改革中不断扩大发展。  

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提出国家专业银行要进行企业化改革，实行商业化经营，但由于这

些专业银行既从事政策性信贷业务，又从事商业性信贷业务，既难以办成真正的商业银 行，又不利

于进行金融宏观调控。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政策性银行，实行政策性业务

与商业性业务分离”之后，在1994年内相继成立了专门办理政策性信贷业务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

进出口银行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从而为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转变创造了有利的条

件。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明

确了商业银行的性质、地位及与其他金融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为商业银行自主经营、提高资产

质量提供了法律保障。到1996年底，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有机构153 069个、职工168.68万人。 

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其他类型的银行也迅速发展。在交通银行于1986年7月重组

成以公有制为主的股份制全国性综合银行之后，相继成立了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 行、深圳发展银

行、烟台住房储蓄银行、蚌埠住房储蓄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

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南发展银行、民生银行等12家股份制银 行。到1996年底，这13家股份

制银行共有机构3 748个、职工8.55万人。  

1986年1月，在国务院主持下，邮电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以投资所有者和业务监管者的身份，

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办邮政储蓄的协议》，决定在北京、天津等12个城市试办邮政储蓄业务。1986

年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将邮政储蓄业务法定为邮政企业的业务之一，从而使邮政储

蓄遍布全国，形成了一个“准银行”系统。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在16个城市进行在城市信用

社的基础上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试点。同年2月，中国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深圳城市商业银行

成立，到1996年底共有18家城市合作银行开业。  

深化改革阶段（1997—2002年）  



经过近20年的改革和发展，到1996年底，我国已形成了一个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骨干的庞大

的商业银行体系，在支持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计划 经济时期遗留

下来的陈旧观念和历史包袱一时难以化解，再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的制度缺陷，改革的

任务十分繁重。1997年年中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金融业敲响了警钟，商业银行的风险防

范问题受到关注。当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问题在于:  

一是信贷资金的融通仍有较强的计划经济色彩。特别是在对国有企业实行“拨改贷”之后，将

原来由财政向国有企业补贴转为银行给国有企业贷款，国有企业在财政性明补逐渐减少的同时，从

国有银行贷款的渠道获得越来越多的暗补，1985年国有企业获得的全部补贴中，来自金融渠道的只

占24.2%，1994年则占到了43.6%，由于不少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低，负债比例高，融资高度依赖银

行，却又难以按期还本付息，给银行造成了大量不良贷款。 二是政府对银行运营的干涉较多。各级

政府有时直接干预银行的经营管理，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逼迫银行将贷款用于困难企业安排下岗职工

以及缴纳欠税，甚至弥补财政赤字。有些省 市政府甚至到年底时指令银行贷款给企业用于纳税，以

实现财政收入的目标。  

三是银行管理层从其利益最大化出发，具有规模偏好和费用偏好。一方面热衷于扩张机构、扩

大规模，另一方面则热衷于增加银行自身的费用支出，特别是兴建豪华的办公楼、培训中心等，导

致银行利润下降。据报道，1989—1998年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余额增长了11倍，但利

润总额仅增长了26%，而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9倍。  

四是银行的内部管理薄弱，缺乏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银行业务中借新还旧、借贷收息、随意

办理展期、滚动签发承兑汇票等情况较为普遍。在非信贷资产中，存在着账面与实物不 符、故意乱

用科目、借用科目等问题。在表外业务中，存在着违规办理票据签发和承兑、超额授权授信等现

象。而银行内部管理薄弱，审计有效性不足、对有关责任人追究不力等因素， 更加增大了银行资产

的风险。  

尽管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商业银行的改革，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但是在2002

年以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主要是在转变经营机制、健全管理制度、变更业务范围、调整营业网

点等较浅的层次上，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也比较薄弱。  

改革攻坚阶段（2003年至今）  

经过15年长期艰苦的谈判，我国于2002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承诺加入后5年

内，取消所有地域限制。逐步取消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

务。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相同。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所有

权、经营和设立形式、设立分支机构和许可证发放进行限制的非审批性 措施。允许设立的非外资银

行金融机构提供汽车消费信贷业务，享受中资同类金融机构的同等待遇;外资银行可向中国居民个人

提供汽车信贷业务。  

在金融业开放及外资进入的威胁下，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在以下几个

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  

（1）竞争能力较差。由于历史包袱沉重，再加上制度上的缺陷，内部管理较为薄弱，金融创新



不足等原因，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确实较差。根据笔者2001年对香港恒生银 行的调查，其

成本仅占收入的24.4%，而国有银行通常高达90%左右;香港恒生银行人均税前盈利为157万港币，比

国有银行高出十几倍;当时香港恒生银行的一年期存贷利率差为 1.7%～2.2%，而国有银行为3.6%。  

（2）不良资产率高。按照“一逾两呆”口径，2002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余额为25 

980亿元，这一数字还不包括1999—2000年间一次性转移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1.4万亿人民币不良

贷款。2003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余额为24 406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5.19%;按五级分类

口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为19.74%，而国际上前100家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仅为5%

左右。按五级分类口径，2005年一季度末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共18 274.5亿元，占全部贷

款余额的12.4%。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占全部不良贷款余额的比例高达86%，占其本身的贷

款余额的比例也高达15%。  

（3）资本充足率低。国家作为所有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停止了对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投入，

一直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政府才于1998年8月通过发行2 700亿元的特别国债来给四大国有

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但并没有建立正常的资本金补充渠道。长期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

充足率均未达到8%的监管要求。同时呆账准备金的提取存在着较大的缺口。2003年，国家允许商业

银行发行次级债券增加附属资本，2003年底国务院决定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实施股份制改

造，通过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用外汇储备向这两家银行注资450亿美元以补充其资本金。据报道，

我国113家城市商业银行2004年底总体资本充足率仅为1.36%。  

为了应对上述严峻的挑战，我国政府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推进商业银行的改

革。从2003年开始，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不断向深层次发展，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的重点已经转

移到制度（包括体制和机制）的变革，向建立现代金融企业的方向迈进。  

根据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于2003年4月28日正式挂牌成立，行使原由中国人民银行行

使的银行监督管理职权。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要“深化金融企

业改革，健全金融调控机制，完善金融监管体制”。2003年12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国人民银行

法〉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商业银行法〉的决定》，明确规定了银监会的职能，

使其对银行业的监督有法可依，同时也对中国人民银行职能重新进行了定位，强化了其与制定和执

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能。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正在加速进行，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及

中国工商银行等三家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准备整体上市;一些股份制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也在积极

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也在逐渐加强。但是，我们也

应清醒地看到，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需要明确目标、周密策划、区别对待、稳

步推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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